
動物健康證明書 

(適用於從第二組國家╱地方出口貓狗到香港) 

 注意： 請先細閱背頁注意事項 

 
甲部：*動物主人╱發貨人聲明 (此部分須由動物主人╱發貨人填寫) 

狗╱貓： 品種： 性別： 年歲：           年       月

顏色： 微型晶片鑑別編號：  晶片閱讀機型： # AVID  

#其它( ISO) 

該動物預計出口日期：               年          月       日 該動物曾連續在過往180日或自出生後一直居住的處所地址： 

香港收貨人的姓名和地址 (此欄必須填寫)： 

(註: 收貨人姓名須與特別許可證上持證人的姓名相符合) 

 

上述動物已足五個月大，否則進口時須接受檢疫直至五個月大。 

本人，即下開簽署人，為上述*動物之主人╱發貨人，現聲明上述資料皆屬正確無誤。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正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年________月______日 

 

地址╱電話╱電子郵件： 

  

乙部：獸醫證明書 (本證明書有效期由簽發日期起計14天內有效) 

本人乃該動物出口國╱地方的*政府獸醫╱註冊執業獸醫，現證明下列各項(如下列各項均証明為“是＂，該動物才可獲

豁免接受檢疫)： 

請在適當空格內填上 號      是 不是 

(一) 
本人認為上方甲部之動物主人或發貨人所作之聲明乃屬正確，並已查 核 上述微型晶片鑑別編

號正確。 

  

(二) 

經查詢及適當考慮，本人滿意該動物自出生時起或在出口前連續180日內均在出口國／地方居

住。該動物居所的10公里範圍內在出口前的180日期間並無任何動物(蝙蝠除外)有狂犬病個案的

報告。 

  

(三) 

該動物於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即在離境前不 少 於 3 0 天 亦 不 逾 一 年 的 期 間 內 曾 接

受狂犬病防疫注射。倘屬首次注射，該動物在接受防疫注射時最少已有90日大。 

 本證明書必須夾附一份有關的狂犬病防疫注射紀錄 

  

(四) 該動物已獲豁免出口國╱地方政府當局所定之檢疫限制。   

(五) 該動物並無傳染或觸染疾病的病徵，其健康狀況良好並適合運送至香港。   

(六) 

本人已閱覽夾附之防疫注射紀錄╱證明書。證明該動物於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即在

來港前不少於14天亦不逾一年的期間內內曾注射過下列貓／狗傳染病預防疫苗： 

狗隻：犬瘟熱，犬病毒性肝炎及犬病毒性出血性腸炎。 

貓隻：貓瘟（貓病毒性腸炎）及綜合性呼吸系統病（貓流行性感冒）。 

 本證明書必須夾附一份有關上述傳染病的防疫注射紀錄 

  

(七)  本人證明該動物（倘屬雌性）並無懷孕或懷孕不足４星期。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獸醫姓名（正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年________月______日 

 

*官方身分：                                                                               印鑑或印章 

 

地址╱電話╱傳真╱電子郵件： 

 

 

丙部：政府獸醫核證  (此部分須由全職受薪的政府獸醫官簽署及蓋章） 

本人乃全職的政府獸醫官，現證實上述資料正確及上述獸醫為該動物出口國╱地方持牌執業的註冊獸醫。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獸醫姓名（正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年________月______日 

 

官方身分：                                                                      官方印鑑或印章  

 

地址╱電話╱傳真╱電子郵件： 

* 請删去不適用者            (表格編號:VC-DC2-Feb11C)  



注意 
 

 

1.  請用正楷填寫。詳細資料可瀏覽本署網頁http://www.afcd.gov.hk或於辦公時間內致電(852)2150 7065查詢

或傳真(852)2375 3563。 

 

2.  本證明書上要有該動物詳細的微型晶片資料足以證實該動物的正確身份。  

 

3 .  本證明書內甲、乙及丙部必須被有關人士 正確填妥：甲部由寵物主人╱發貨人填寫；乙部由檢驗動物

的獸醫師填寫；丙部由政府獸醫官填寫。如在證明書上有任何修訂或更正則必須予以蓋印及簽署，否

則本證明書將屬無效。請註意，任何表格的更改或未能完全填妥證明書內各項細則，有可能引致有關

動物需接受長達六個月的檢疫期，而一切風險及費用均由動物主人　擔。 

 

4. 本證明書只可供一頭動物之用，其有效期由檢查有關動物的獸醫簽發日期起計14天內有效。 

 

5 .  本 證 明 書 必 須 由 下 開 人 士 簽 署 及 蓋 章 方 屬 有 效 ：  

［ 甲 ］ 由 政 府 聘 任 之 全 職 獸 醫 官 簽 署 及 蓋 章 於 乙及丙部；  

或 ［ 乙 ］ 經 註 冊 獸 醫 簽 署 於 乙部及 蓋 章 並 由 政 府 全 職 獸 醫 官 簽 認 於 丙部。  

 

6 .  本 署 建 議 你 在 該 動 物 抵 港 時 盡 量 提 供 該 動 物 一 切 過 去 的 防 疫 注 射 記 錄 或 有 關 文 件 供 本 署 核

查 以 澄 清 該 動 物 在 防 疫 狀 况 上 的 疑 問 。  

 

7 .  不 足 5 個 月 大 的 動 物 ， 須 在 抵 達 香 港 後 接 受 檢 疫 至 足 夠 5 個 月 大 。 不 足 6 0 日大 的 動 物 不 得 進

口 香 港 。  

 

8 .  為 便 利 正 確 的 證 明 ， 因 此 務 請 使 用 本 署 表 格 ( 表 格 編 號 : V C - D C 2 ) 以 免 有 誤 。  

 

9. 本證明書專用於從下列38個國家／地方(第 II 組國家/地方)  進口香 港 的貓狗申報動物健康之用。 

 

奧地利 巴哈馬 巴林 比利時 百慕達 
汶萊 加拿大 開曼羣島 塞浦路斯 丹麥 
芬蘭 法國 德國 直布羅陀 關島 
冰島 意大利 牙買加 盧森堡 馬來西亞 
馬爾代夫群島 馬耳他 毛里求斯 挪威 新喀里多尼亞 
巴布亞新畿內亞 葡萄牙 塞舌爾 新加坡 所羅門群島 
南非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荷蘭 
美國(本土) 瓦努阿圖 維爾京群島   

由於此等國家╱地方的狂犬病疫情及其他因素可能轉變，上表可隨時予以修訂。 

 

 

 

 

 

 
 
 
 
 
(表格編號:VC-DC2-Feb11C)                         


